中国科学报社公文处理办法
科报办字〔2022〕1号

第一章  总    则
第一条 根据《中国科学院公文处理办法》（科发办字〔2012〕86号），为做好报社公文处理工作，推进报社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结合报社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中国科学报社公文是报社实施领导、履行职能、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，是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，落实中国科学院工作部署，布置和商洽工作，请示和答复问题，报告、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。
第三条 公文处理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、准确规范、精简高效、安全保密的原则。
第四条 综合处是报社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，负责报社的公文处理工作。

第二章  公文种类
第五条 报社的公文种类主要有：
（一）决定。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、奖惩有关部门和人员、变更或撤销下级部门不适当的决定事项。
（二）通告。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。
（三）意见。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。
（四）通知。适用于发布、传达要求下级部门和有关单位周知或执行的事项，批转、转发公文。
（五）通报。适用于表彰先进、批评错误、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。
（六）报告。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或业务主管部门汇报工作、反映情况、回复询问。
（七）请示。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或业务主管部门请求指示、批准。
（八）批复。适用于答复下级部门请示事项。
（九）函。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、询问和答复问题、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。
（十）纪要。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。

第三章  行文规则
第六条 报社公文版式应遵照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国家标准执行。
第七条 报社各类文件编号适用工作范围
（一）科报社字：报社全局重要工作层面；
（二）科报党字：报社党委工作层面；
（三）科报纪字: 报社纪委工作层面；
（四）科报函字：与不相隶属单位间协调工作；
（五）科报办字：报社内部管理工作层面；
（六）科报人字：报社人事工作层面；
（七）科报工字：报社工会工作层面；
（八）科报团字：报社团委工作层面；
（九）不编代号：无编号需求的一般性公文。
第八条 报社行文，应该遵守以下规则：
（一）上行文规则：上行文一般编号为“科报社字”、“科报党字”、“科报工字”、“科报团字”等，多采用“请示”和“报告”等公文类别。
“请示”应当一文一事，不得在“报告”中夹带请示事项；需上级批复的“请示”，应逐级上报。
（二）平行文规则：平行文一般编号为“科报函字”等，多采用“通知”、“通报”、“意见”、“函”等公文类别。
“通知”、“通报”、“意见”一般用于希望对方知晓的事项；“函”一般用于希望对方支持或配合工作。
（三）下行文规则：下行文一般编号为“科报党字”、“科报办字”、“科报人字”、“科报工字”、“科报团字”等，多采用“决定”、“通告”、“通知”、“意见”、“通知”、“通报”、“批复”和“纪要”等公文类别。

第四章  公文处理
第九条 收文处理的主要程序：
1.上级机关或外单位发来的普通文件、信函由综合处统一拆封、登记、分送，秘密、机密、绝密等密级文件，由保密员处理。
2.院下发正式公文等重要文件须经社长批办，一般函件等文件可由综合处负责人视情况批办。
3.综合处负责将已批文件分送有关领导和承办部门阅知和办理，并跟踪公文办理进度。办理结果需记录在文件批办单上。
4.承办部门收到文件后应抓紧办理；涉及两个及以上部门的公文，由主办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协商办理；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或不适宜由本部门处理的，应将文件退回综合处并说明理由。
第十条 发文处理的主要程序：
（一）正式公文
1.正式公文，指编制文号、加盖公章，并存档待查的公文。
2.正式公文发文流程：①职能部门拟稿；②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核；③综合处主管公文人员核稿；④综合处负责人提出文件拟办意见；⑤分管社领导审核；⑥主要社领导签发。最后由综合处统一印发。
3.各环节所涉人员均需在报社发文稿纸上签字确认。上一环节未签字确认的，下环节所涉人员应拒绝履行程序。
（二）一般函件
1.一般函件，指不编制文号，但加盖公章且对外发出的一般性公文，含采访函、非规范合同协议等。其内容格式、草拟原则等要求参见正式公文。
2.一般函件发文流程：①拟稿人拟稿；②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核；③分管社领导签批；④交综合处加盖公章后发出。
3.拟加盖公章件必须与分管社领导签批件内容一致，否则综合处须拒绝盖章。
第十一条 文件归档及销毁
（一）归档范围：凡已办理完毕且具有保存价值的收发文件、内部文件、电话记录、会议记录，以及相关图表、照片及出版物等，均应集中立卷归档。
（二）文件归档：综合处及各职能部门应在每年年初对上一年文件进行整理立卷，并于3月底前移交档案室。
（三）文件销毁：没有归档价值的文件，经文书档案人员鉴别和主管领导批准后，可以定期销毁。销毁秘密公文时，应当进行登记并有两人监销。
（四）保密文件：保密收文须明确保管责任人，待办理完毕后及时退回发文方；保密发文须明确调阅权限，并严格遵守。

第五章  其    他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中国科学报社公文处理办法》（科报办字〔2019〕18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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